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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０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

８

人，实际董事

８

人。 经过充分沟

通，以传真方式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

行申请风险敞口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含）、期限不超过三年的综合授信额

度

拟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整，期

限不超过一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二、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

举第四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公司选举杨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科学民主地进行决策，

经董事长赵剑提名，公司聘请杨健先生出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

的委员。 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

设公司更名的议案》

公司近期接到通知，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成都

投资的两家公司：成都金证高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名称拟更改为成都金证博泽

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金证同康信息有限公司注册名称拟更换为成都金证同洲

科技有限公司。 上述两家公司股权结构没有变化。

四、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为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齐普生公

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不超过折合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授

信敞口的本金及其利息、相关费用等提供担保，具体授信币种、金额、期限、担

保方式、担保范围、授信形式及用途等以合同约定为准。

１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结义 ；注册地点：深圳；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中国有色大厦

１３

层

１３０２

号、

１３０３

号；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上门维

修；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楼宇智能化产品的技术开始及销售（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机械设备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市政工程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

经营）

齐普生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３％

的股权；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齐普生公司资产总额：

２７１

，

４４２

，

１２８．０１

元，负债

总额：

１８８

，

０４０

，

７３８．４１

元， 所有者权益：

８３

，

４０１

，

３８９．６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１

，

１２１

，

３１４

，

６８２．４４

元，净利润：

１８

，

８３３

，

０４７．８１

元。

２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同意为齐普生公

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支行申请累计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

元整的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因齐普生公司申请的

４０００

万元授信由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城市广场支行转到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公司董事会重新审

议了此项议案，并一致同意为齐普生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申请的不超过折合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授信敞口的本金及其利息、相关费用

等提供担保。

３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１９

，

７５０

万元（其中控股子齐普生

公司为本公司担保

９２５０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比例为

４２．７０％

，齐普生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７０％

，且上述单笔担保金额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４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渤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为旗下相关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渤海证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渤海证券开始代理招商安泰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１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２

）、招商安泰

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代码：

２１７００３

）、 招商安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代码：

２１７２０３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代码：

２１７００４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

（代码：

２１７０１４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５

）、招商优质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１７０６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２１７００８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９

）、招商大盘蓝筹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２１７０１０

）、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２１７０１１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２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

２１７０１３

）、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

２１７０１５

）、招商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６

）、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７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６１７１４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１８

）、招商深证电子信

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２１７０１９

）的销售业

务。 渤海证券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投资者办理以上各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及转

换等业务。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渤海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详

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

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１７０６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５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７１４

）目前暂未开

通转换业务，具体开通时间另行公告，其他基金均已开通转换业务。

注：招商安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代码：

２１７００３

）、招商安泰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

Ｂ

类（代码：

２１７２０３

）二者之间不能相互转换；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Ｂ

（代码 ：

２１７０１４

） 仅开通由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代码 ：

２１７００４

）的转入业务（且最低转入金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和转换至除招商全球资源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

２１７０１５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代码：

１６１７０６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７１４

）以外的所有基金

的转出业务。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渤海证券的相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费）

３

、渤海证券网站：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４

、渤海证券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三、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渤海

证券基金业务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

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民生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为旗下相关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补

充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民生证券开始代理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１

）、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２１７００２

）、 招商安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代码：

２１７００３

）、招商安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代码：

２１７２０３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代码：

２１７００４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

（代码：

２１７０１４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

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５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１７０６

）、招商安本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８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９

）、招

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０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１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２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３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５

）、招商深证

１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６

）、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

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７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７１４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１７０１８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２１７０１９

）的销售业务。 民生证券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投资者办理以上各基金的账户开

户、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等业务。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民生证券的相关规定。投

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

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１７０６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５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７１４

）目前暂未开

通转换业务，具体开通时间另行公告，其他基金均已开通转换业务。

注：招商安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代码：

２１７００３

）、招商安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代码：

２１７２０３

） 二者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

（代码：

２１７０１４

）仅开通由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代码：

２１７００４

）的转入业务（且最

低转入金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和转换至除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５

）、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１７０６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６１７１４

）以外的所有基金的转出业务。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民生证券的相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费）

３

、民生证券网站：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４

、民生证券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三、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民生证

券基金业务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

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基金定投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管理层股东承诺

持有股份锁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管理层股东曾志锋、狄自中和陈志坚 （以下

简称 “管理层股东”）《关于公司管理层股东所持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予以锁定的函》。 该函称：

鉴于管理层股东与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以资产认购

本公司定向增发新股（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的方式吸

收合并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公司）事宜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全

部完成。 管理层股东在收购报告书中承诺，对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其所持有的

股份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现管理层股东拥有的定向

增发新股

１１９

，

７９４

，

９５０

股（含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解禁。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华丽家族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管理层股东承诺如下：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解禁之日起

６

个月内，

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所持有的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７９４

，

９５０

股股份。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本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南江集团”）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南江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减持其所拥有的本公司

５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 ７０％

，价格为

１９．６７

元。 本次减持后，南江集团持有本公司

３９２

，

５０１

，

４２５

股股份，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１３％

，仍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据南江集团发来的通知中介绍，本次南江集团减持本公司股份

的资金主要用于：

１

、鉴于目前上市公司的资金状况，南江集团将根据年初确定的

关联交易金额， 在不超越限额的基础上， 为上市公司提供资金，用

于：

①

公司开发项目的建设资金；

②

归还到期开发贷款；

③

为上市公

司增加土地储备提供资金支持；

④

为上市公司储备其他非房地产项

目提供资金支持。

２

、南江集团若继续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将及时通知上

市公司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２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盐城

Ａ２

项目委托上海新景祥房产销售公司销售的议案》

●

重要内容：

通过公开议标，根据参与议标的六家公司的实力与业绩、项目服务团队执行力、提报整体营销方案

可行性及商务报价等相关指标进行考评，综合考评结果，公司最终选择上海新景祥房产销售公司（以

下简称“新景祥公司”）为盐城

Ａ２

项目代理销售服务公司。 以下为委托销售事项的主要内容：

●

此项交易为非关联交易。

●

此项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代理销售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委托销售项目概况：

１

、委托方：盐城新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受托方：上海新景祥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３

、委托销售项目名称暂定为：盐城

Ａ２

项目；

４

、委托销售项目地址：盐城市跃马路以西，巨亨路以南地块；

５

、委托销售项目规模为：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８４５０８

平方米，可售建筑面积约为

１６７１７８

平方米， 其中

住宅面积约为

１６２０５９

平方米，商铺面积约为

５１１９

平方米，可售车位约为

９８０

个。

二、委托双方简介：

（一）委托方盐城新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目前

主要运作的是盐城

Ａ２

地块的商品房项目。 该项目地理位置优越，定位为高档住宅，是盐城市新城中高

档居住板块区域的优品质楼盘。 为了树立盐城

Ａ２

项目的品牌形象，提升项目品质，发挥项目特色，尽快

产出效益，需寻求一支尖端的销售团队对盐城

Ａ２

项目进行销售，销售团队必须符合精品项目由精英团

队销售的要求， 同时根据公司要求， 盐城项目最后中标公司需交付五十万元人民币的代理销售保证

金。 公司进行了前期咨询、接触和了解，与六家优质地产服务机构进行磋商，新景祥公司优于其他公

司，最终选择新景祥公司为盐城项目全程营销代理服务公司。

（二）受托方新景祥公司是国内最早致力于房地产全程行销策划代理服务的专业机构之一。 该公

司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 主要业务：地块研究、可行性分析、价值评估、主题地产研究、营销策划、销

售代理、地产投资金融顾问服务、地产企业战略咨询、区域运营。 新景祥公司对盐城

Ａ２

项目非常重视，

该项目同时契合了新景祥公司 “连锁中国”的发展战略。

三、代理方式及代理期限

（一）双方约定新景祥公司为本项目的独家销售代理。 受托方将为委托方免费提供本项目的策划

方案、企划平面服务、市场政策调研分析等辅助性工作。

（二）委托代理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项下所有房屋销售完毕止。 但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形的，委托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提前终止：

１

、本项目分期开发的，在每期商品房可销售后

３

个月内销售率未达到该期段销售考核指标的

７０％

以上的（含本数）；

２

、受托方的销售进度未达到合同要求的即每月销售计划的

７０％

。

四、委托代理的主要内容

（一）销售代理；

（二）策划顾问；

（三）企划平面服务；

（四）市场政策调研分析。

五、 销售价格及销售代理费

１

、委托双方视市场情况比拟后共同协商确定对外销售价格；

２

、委托方根据受托方在合同期内的销售情况，以售出商品房到账款项为基数， 以代理费率为系数

计算代理费，在销售代理期内按月向受托方支付代理费。 代理费是委托方需支付给受托方履行本项目

义务的全部服务报酬，除此之外，委托方不再向受托方支付任何费用。

（

１

）完成销售率小于当期总体销售任务的

７０％

，代理费按照销售金额的

０．８％

计算；

（

２

）完成销售率在当期总体销售任务的

７０％

至

９５％

之间，代理费按照销售金额的

１．０％

计算；同时补

足

７０％

销售率以下的销售总额部分之

０．２％

（

０．８％

与

１．０％

的差额）计算的销售代理费。

（

３

）完成销售率在当期总体销售任务的

９５％

（含）以上，代理费按照销售金额的

１．１％

计算；同时补足

９５％

销售率以下的销售总额部分之

０．１％

（

１．０％

与

１．１％

的差额）计算的销售代理费。

以上为合同主要内容，相关细节详见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委托代理合同》。

会议同意授权经营层根据盐城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状况对

Ａ２

项目进行分期开发与建设。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与戴德梁行签订的（南京中心销售委托代理合同）的议案》

由于受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公司主楼“南京中心”目前销售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受托方戴

德梁行公司连续两期未能完成合同中约定的销售考核指标。此外，今年上半年租赁市场行情趋暖，南京

中心的租赁工作进展顺利。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决定终止与戴德梁行房地产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签订

的《南京中心销售委托代理合同》。 该合同终止后，公司将积极努力地寻求各方资源，着重加大租赁力

度，使南京中心尽快产生效益。

会议同意授权经营层根据市场状况的变化，在

３

万平米以内适时调整销售面积。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南京新百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商品房销售委托代理合同。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福建三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３

号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４

、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４３

号奥林匹克大厦八楼会议室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其森先生委托公司董事廖光文先生主持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表）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８１７３６．４１４

万

股，占总股本

８０．３６％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关于收购福州泰禾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及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赞成

８１７３６．４１４

万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议案获

得通过。

２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赞成

８１７３６．４１４

万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议案获

得通过。

３

、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赞成

８１７３６．４１４

万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议案获

得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江日华律师、常晖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３

股票简称：西单商场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００％

左右。

３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

，

６２８

，

４７５．４０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０５７７

元。

三、预计业绩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１

、业绩预告期间，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增长；

２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北京新燕莎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的， 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

特此公告。

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７ 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５

证券简称：海隆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８７，１０９，８５６．８２ １１９，８６２，１９２．５０ ５６．１０％

营业利润

３５，１２２，９２２．３０ １６，９５１，８６６．４２ １０７．１９％

利润总额

３７，４０９，２２９．１８ １７，６２８，０５４．５５ １１２．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２，２７２，９７０．２３ １４，３１７，２９２．３４ １２５．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８８３ ０．１２７９ １２５．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０６％ ５．２３％

增加

４．８３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３６６，９１６，１９０．８９ ３５８，８８９，３１８．０１ ２．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３３０，５３７，０４１．７５ ３０５，７８６，３３８．４２ ８．０９％

股本

１１１，９３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２．９５ ４．１０ －２８．０５％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比较所使用的

２０１０

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是根据报告期内进行转增资本后的股数

（

７

，

４６２

万股

＊１．５＝１１

，

１９３

万股）相应追溯调整后的结果。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５６．１０％，

主要系公司对日

、

对美外包主营业务收入有较大

幅度增长所致

。

２、

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０７．１９％、

１１２．２１％、１２５．４１％

和

１２５．４１％，

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量增加所致

；

３、

股本增加

５０％，

系报告期内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使得公司总股本增加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中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００％－－１３０％。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

四、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７９０，８８０，９６０．５４ １，７７５，８９１，１７５．８３ ０．８４％

营业利润

２０１，３３６，６７９．９３ １４７，９３８，８２０．２３ ３６．０９％

利润总额

２０１，７４４，９８０．１４ １４７，５３７，２００．０３ ３６．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２，５１１，２７７．２１ １２５，１９５，３０８．４０ ２９．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７ ０．２８ ３２．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４０％ ６．５１％ ０．８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９，７５０，９３７，４０７．２１ ５，０７０，３５５，７３２．２１ ９２．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２１８，７５９，３３０．５８ ２，１３３，７５３，６４７．００ ３．９８％

股本

４４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５．０３ ６．２９ －２０．０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同比略有增长。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７９

，

０８８．１０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８４％

；实现营业利润

２０

，

１３３．６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６．０９％

；实现利润总额

２０

，

１７４．５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６．７４％

；实现净利润

１６

，

２５１．１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９．８１％

。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６．０９％

，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６．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１４％

，主要原因为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古巴一般贸易项目、委内瑞拉瓜里科河灌溉系

统修复扩建工程（三期二段）等项目收到应收账款冲回计提的坏账准备，因此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总资产比报告期初增长

９２．３１％

，主要原因为委内瑞拉比西亚火电站项目等多个项目收到预收款，使

得总资产大幅上升。

股本比报告期初增长

３０％

，增加原因为公司在报告期内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

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４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７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

司原董事、副总裁李风云先生出具的《承诺函》。 李风云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６

月间买入和卖出公司股票，构成了短线交易（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发布

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短线交易的公

告》），而李风云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已向公司董事会辞去上述职务（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发布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２４

号《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李风云先生愿意在已上缴短线收益款

１

，

３８４

，

９２０

元的基础上，承诺如下：

一、李风云先生承诺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４１５

，

０００

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起按相关法规锁定六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二、李风云先生承诺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４１５

，

０００

股，在按相关法规锁

定六个月后再自行锁定十二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三、李风云先生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期间，对外转让

上述股票不超过持有股票数量的

５０％

。

四、李风云先生承诺按此次短线交易卖出洋河股份股票

９

万股所涉及金

额的

１０％

比例，向公司给予进一步的经济补偿。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上证

１８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上证

１８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价值

ＥＴＦ

”）从即日起新增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为申

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以上券商可办理价值

ＥＴＦ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价值

ＥＴＦ

的一级交易商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１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免长途费）

联系人：权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戴蕾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６８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３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

证券简称：

Ｓ

仪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近一月内不能披露股改

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保荐机构将协助制定本

公司股改方案并出具保荐意见书）。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７．３

、

７．４

条等的规定及时披

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投项目首发获准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５５

次会议审

核，公司投资参股的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天津达

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该公司

３

，

８７９

，

９３２

股，占发行

前总股本的

３．８０３９％

；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该公司股份

３

，

３８２

，

５４４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３．３１６２％

。

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共认缴出资

７３

，

９００

万元，实际缴纳出资

７３

，

１５０

万元，其中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出资

２３００

万元，认缴比例为

３．１１％

。 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人共认缴出资

６４

，

１００

万元，实际缴纳出资

６４

，

１００

万元，其中

公司出资

３７００

万元，认缴比例为

５．７７％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认缴比例为

３．１２％

。 各合伙人按认缴比例进行收益分配。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


